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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函 

 

 
 

受文者：Concept2 Inc.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07月18日 

發文字號：(114)德凱驗LP字第1168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審驗證明 1 紙 

 

主旨：貴公司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，依電信管理法第66條第5

項授權訂定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審驗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，予以核

發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貴公司114年07月03日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申請書辦理。 
二、依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項規定，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民間

團體或個人辦理。另依電信管理法第87條第1項規定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之審驗

作業，主管機關得委託電信專業驗證機構辦理。本公司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

前揭規定委託辦理電信射頻管制器材審驗之驗證機構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依旨揭規定略以，申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（組件）型式認證

者，應向驗證機構申請，經審驗合格者，由驗證機構核發印有審驗合格標籤之電

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。 

四、申請者名稱：Concept2 Inc.(負責人或經授權之管理人姓名：Richard Dreissigacker、

護照編號：United States of America/57699****)、公司統編：N/A、營業所地址：1

05 Industrial Park Drive, Morrisville VT 05661, USA。 
五、貴公司申請旨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型式認證證明，經審驗合格，核發審驗證明共 1 

紙（如附件）如下： 

(一)廠牌：Concept2、型號：PM5、審驗合格標籤：CCAH25LP7870T5，審驗日

期：114年07月18日。 
六、依旨揭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，取得審驗證明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

頻模組（組件），變更原申請者、廠牌、型號、硬體、射頻功能、外觀、顏色、

材質、電源供應方式、配件或天線時，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，應重新申請審驗。

同條第10項規定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（組件）之取得審驗

證明者，於相關技術規範修正，並限期重新申請審驗時，應申請重新審驗，並得

使用原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。 

七、另依旨揭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電信管制射頻器材取得審驗證明者、被授權

使用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，始得販賣：一、於

本體明顯處標示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及其型號，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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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標章。最終產品應於本體明顯處標示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（組件）之審驗合

格標籤及最終產品型號，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。二、依主管機關或相關

技術規範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正體中文警語。 

八、依旨揭辦法第19條第1項，於網際網路販賣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者，應於該網際網路

網頁標示其型號及審驗合格標籤或符合性聲明標籤資訊。但最終產品得僅標示其

型號及其組裝之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（組件）之審驗合格標籤資訊。 

九、若取得審驗證明者，違反旨揭辦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項規定，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

構得廢止其審驗證明。 
十、不服本處分者，得自本處分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正、副本各1份，經

由本公司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起訴願。 

 

正本：Concept2 Inc.      負責人或經授權之管理人：Richard Dreissigacker 

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   代表人： 

 

 

 


